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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第 2季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 年 7月 7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鄭益隆委員

委 員：洪文玲委員(請假)、楊如泰委員、吳慧菁委員(請假)、鍾宏彬委員、鄭凱仁委員(紀錄)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新任委員介紹：鍾宏彬委員。

(二)本小組於新店戒治所召開第四屆之第 2次視察會議，首先主席確認本次議題為「入所服務資源盤點與出所轉

銜合作：收容人生活服務需求之落實」及議程，詢問與會委員對議程有無意見，另這段期間並無陳情信件。

(三)新店戒治所進行視察業務議題簡報及本小組提問。

(四)進入戒護區視察外部視察意見箱。

(五)臨時動議：

所內醫師無法看到收容人在社會上所有的就醫紀錄，或是跨醫療院所的病歷，這部分都造成機關難以第一時

間掌握收容人身心狀況，建議爾後可將相關資訊轉銜至獄所。

(六)決議：

1.本次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由鄭凱仁委員撰寫。

2.次季視察重點為:「實地訪查監所環境」。

最後，主席感謝所有與會人員之參與，宣布散會。之後，所方人員退席，委員們討論視察訪談之重點內容。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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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提問及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

建議)

入所服務

資源盤點

與出所轉

銜合作：

收容人生

活服務需

求之落實

衛生科長：

1. 本所新收流程由戒護科與本科橫向合作，針對新

收收容人進行入所評估，初期由醫事人員詢問收

容人病史，如特殊傳染病、愛滋、精神疾病等，

大部分收容人願意如實告知，亦會詢問是否有服

用藥物等，進行獄政系統登載，提供給所內看診

醫師參考用藥紀錄、追蹤等，並將精神疾病收容

人名單與輔導科配合造冊列管，出所前通報其戶

籍地衛生局；另，若收容人未如實告知，或其身

心狀況不明，戒護科各場舍主管於平常在所時發

現其有異常狀況將會辦相關科室如衛生科及輔

導科進行訪談、就醫等後續協助。

2. 補充說明高齡收容人部分，本所收容人年齡結構

較年輕，65歲以上收容人僅為個位數。

輔導科長：

1. 有關高齡收容人部分，現行規定為 65 歲以上或

楊如泰委員：

1. 新收入所如何進行心理篩選?如有精神疾

病，是否有提供相應需求?

2. 又是如何進行生理篩選，如高齡、大小便

失禁等等，收容人是否有轉出、出監轉銜

等機制?

3. 想詢問社工科人力是否能夠負荷、場地是

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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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 65 歲但已有老化跡象需協助者皆會列為高

齡收容人，本所高齡收容人約維持在 5-6 人，總

收容人數約為 600 人左右，高齡收容人相較社區

比例為低，整體較年輕，可能原因為本所收容對

象為觀察勒戒、受戒治人及有期徒刑 7年以下收

容人。

2. 高齡收容人會提供相應保護性處遇，如不便咀

嚼，經個人提出或由場舍主管發現後轉告本所炊

場進行個別化飲食調整。

3. 高齡收容人配住於低樓層，同房安排較有耐心或

有長照專長收容人協助其生活起居。

4. 為培養其生活自理能力，本科針對高齡及身心障

礙收容人安排個別、團體輔導。

5. 本所於今(114)年於療養舍進行環境整修，配置

無障礙坡道、無障礙廁所、淋浴間大門拓寬，俾

利行動不便收容人得以坐式沐浴。

6. 社工科人力狀況目前為 6位社工師，實際上接觸

轉銜業務為 4位，針對個案評估、出所方面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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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衛生科長：

補充說明本所療養房視同作業收容人有派至台中監

獄受訓並取得看護證照之機制，以協助照護行動不

便收容人生活起居。

收容人生

活服務需

求之落實

輔導科長：感謝委員關心，本所空間充足。 楊如泰委員：貴所如團體輔導空間是否足

夠?

入所服務

資源盤點

與出所轉

銜合作：

收容人生

活服務需

求之落實

輔導科長：會後彙整相關資料後向委員報告。

秘 書：收容人所需之服務量不盡相同，本所會

針對重點收容人給予相對應之需求，另，

矯正署近期有進行相關統計，本所於報

署前會提供相關數據給委員。

戒護科長：針對本所外部視察信箱，矯正署曾來函

指示相關設置規定，本所設置於勤務中

心提帶必經等候區以方便投遞；由於矯

正機關戒護區無死角，信箱設置位置監

視器可以拍到但並未直接照攝，並且不

鍾宏彬委員：

1. 收容人入所會進行再犯風險評估，出所前

是否有進行再犯風險的後測?

2. 為瞭解收容人需要之需求量及供給量，有

無統計如社工、心理師等直接面對收容人

之同仁之直接、間接服務時數?

3. 初次參加外部視察會議，想詢問外部視察

信箱設置狀況是否可讓收容人安心投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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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限制收容人投遞陳情信件，除外部視

察信箱以外，各場舍廁所皆設置有政風

室意見箱，另，目前矯正機關申訴、陳

情管道暢通，本所亦不得檢視收容人投

遞至外部機關，如法務部、總統府之信

件。

入所服務

資源盤點

秘 書：本所目前收容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及有

期徒刑 7年以下受刑人，目前在所觀察

勒戒及強制戒治人數各約為 100 多人，

有期徒刑 7年以下受刑人約 400 人為大

宗，為利團體輔導及課程，又本所無法

比照其他機關開立工廠，故受刑人皆為

其他機關遴選純施用毒品受刑人至本所

服刑，本所未統計受刑人施用毒品種類，

僅入所時勾選施用安非他命或海洛因。

鄭凱仁委員：

1.所內收容人在所時間約為多久?

2.是否有分類收容人施用何種毒品為大宗?

入所服務

資源盤點

衛生科長：

除詢問收容人外，若其曾於矯正機關收容可由獄政

系統醫療子系統查詢得知其電子病歷，另外，醫師

鄭凱仁委員：

1. 我認為不同毒品屬性不同，如為 1、2級

毒品如海洛因、安非他命，較多為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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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取其健保卡用藥資料亦可推敲其大概病況。 成癮，安非他命目前暫無替代療法，又常

合併精神疾病問題，3、4級毒品如 K他命

較多為心理、社會因素占大宗，若對 1、2

級生理成癮毒品施用者進行心理相關處遇

可能使成效不盡理想。

2. 所內收容人約為 600 多人，所方人員量能

有限，我認為若要進行有效處遇就要做分

級。

3. 新收精神疾病收容人是否於入所時即可得

知?

入所服務

資源盤點

與出所轉

銜合作

秘 書：本所無法先得知收容人於外界疾病及精

神疾病診療狀況，惟目前有下列方式辨

識其是否有精神病或其他疾病:

1.收容人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或重大傷

病卡。

2.所內醫師診療時發現其曾於其他矯

正機關有醫療紀錄。

3.所方戒護人員發現其行為或狀態異

鄭凱仁委員：

所以於收容人出所時會轉銜予其他單位，但

入所時其他單位並未轉介予貴所?這是比較

可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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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立即轉介進行醫療及其他相關處遇。

衛生科長：醫師會評估個別精神疾病收容人是否有

持續治療需求，惟某些個案在所期間較

短，可能還在調整用藥就已經要釋放出

所，本科仍會依規定在收容人出所前發

函通報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另外，近期

有零星個案經通報當地衛生局後，獲得

回函為請機關提醒收容人自行就醫即

可，這可能是收容人在本所收容期間短，

醫師診療病情尚未明朗即面臨收容人出

所的關係。

入所服務

資源盤點

與出所轉

銜合作

輔導科長：

團體輔導規劃首要考量收容人可全程參與，另外綜

合考量其意願及動機。分類部分收容人於新收評估

後依據處遇建議表篩選高需求個案，另受刑人部分

有個別處遇計畫可供評估並分配資源，故社工科得

以順利運作。

鄭凱仁委員：

1. 轉銜系統目前可能不盡完善，於未來各機

關會更熟悉相關制度，前述施用毒品分類

建議，也提供所方規劃收容人於出所前全

程參與團體輔導課程之參考。

2. 建議將上述工作作成詳細流程圖以清楚呈

現各方面資訊。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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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五、本次會議資料

附件 1 機關簡報資料


